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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1 月 15 日的會議  
 

有關落實專利制度改革的進度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落實專利制度改革的進度提供背景資料，並

綜述第五屆立法會《2015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及工商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在過往討論相關課題時表達的
意見及關注。  
 
 
背景  
 
香港現行的專利制度  
 
2. 專利制度賦予專利擁有人專有權利，防止他人透過例如

製造、使用、出售或進口等方式利用其專利發明，從而鼓勵創新

科技發展。任何具有新穎性、包含創造性，並且能作工業應用

的發明，只要不屬豁除類別，便可在香港註冊成為專利 1。  
 
3. 根據 1997 年 6 月制定的《專利條例》(第 514 章 )("《條
例》")，在香港可批予的專利有兩類，即標準專利和短期專利。
目前，本地專利從業員大體上並無受到規管。  
 

                                                 
1 《專利條例》(第 514章 )第 93條訂明一項發明的可享專利規定及豁除類別。
不可享專利的事項例子包括發現、科學理論或數學方法；美學上的創作；

藉外科手術或治療以醫治人體或動物身體的方法；以及其公布或實施是會

違反公共秩序或道德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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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而言，標準專利的有效期最長為 20 年，並以 "再註
冊 "制度作為批予標準專利的基礎，但須符合有關程序。在此制
度下，某項相同的發明如已在 3 個 "指定專利當局 "(即內地的國
家知識產權局、英國專利局及歐洲專利局 (就根據《歐洲專利公
約》而批予並指定聯合王國的專利而言 ))之一取得專利，便可在
香港獲批予標準專利。  
 
5. 短期專利的有效期最長為 8 年，經香港專利註冊處就
支持有關申請的文件進行形式審查後批出。  
 
6. 為確保香港的專利制度會繼續與時並進，並推動香港

發展成為區內的創新及科技樞紐，政府於 2011 年 10 月對本地
專利制度展開檢討，並為此成立了香港專利制度檢討諮詢委員

會 ("諮詢委員會 ")。  
 
7. 考慮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後，政府當局於 2013 年 2 月公
布本地專利制度發展的未來路向，包括設立 "原授專利 "制度、
優化短期專利制度及規管專利從業員。  
 
有關專利制度發展的人員編制及立法建議  
 
8. 為應付推行 "原授專利 "制度而大幅增加的工作量，經
財務委員會批准後，知識產權署由 2014 年 4 月 1 日起，開設一個
助理署長編外職位，為期 3 年。  
 
9. 政府當局就有關的立法建議取得事務委員會的支持，並

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把《2015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
草案 ")提交立法會，以修訂《條例》，藉以：  
 

(a) 就標準專利的批予訂定 "原授專利 "制度；  
(b) 就短期專利批予後的實質審查訂定條文，並作出

其他技術性修訂，藉此優化現有的短期專利制度；  
(c) 禁 止 在 提 供 專 利 代 理 服 務 時 使 用 某 些 名 銜 及

描述，以作為暫行規管措施；及  
(d) 提出修訂，清楚說明根據政策原意，涉及第二或

進一步醫藥用途的發明可視為具新穎性，因而可享

專利，以及處理其他技術性、過渡性及雜項事宜。  
 

10. 立法會成立了一個法案委員會，負責研究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於 2016 年 6 月 2 日獲得通過，並會在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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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11. 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委員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綜述於下文各段。  
 
設立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  
 
12. 有鑒於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只會在香港實施，部分法案
委員會委員認為根據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批予的專利，有需要獲
得現時標準專利再註冊制度下 3 個指定專利當局 (即國家知識產
權局、英國專利局及歐洲專利局 )的認可，以作為一項交互安排。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專利的保護受地域限制，因此就某國家或
區域的專利當局所批予的專利而言，國際上並無互認安排。
不過，在設立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後，香港與其他專利當局磋商
訂立雙邊安排時，會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俾能加快審查程序，
利便 "原授專利 "的申請人以更短的時間和較低的費用在其他
司法管轄區尋求專利保護。  
 
13.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法案委員會委員亦質疑，香港
市場規模細小，而且缺乏生產基地，是否會有足夠的需求維持
一個具成本效益的 "原授專利 "制度。政府當局表示，現時，多個
人口數目及 /或本地生產總值與香港相若或可予比擬的先進經濟
體均已設立本身的 "原授專利 "制度。待設立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
後，當局會探討進一步的對外合作機會，以便本地專利申請人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取得專利保護，藉此提高新的 "原授專利 "制度
的吸引力。  
 
14. 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法案委員會委員均關注到，新的 "原
授專利 "制度運作成本較高，或會導致使用者的費用增加，從而
令他們對申請卻步。政府當局表示，原則上，每宗 "原授專利 "
申請的收費會根據 "用者自付 "原則，按收回成本的水平計算。  
 
優化短期專利制度  
 
15. 由於現行的短期專利制度無須進行實質審查，部分事務
委員會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實際上並不符合可享專利規定的
發明，也可取得短期專利。此外，在法案委員會上，部分代表
團體擔心，引入短期專利的實質審查的建議可能會削弱短期
專利制度的優點，以及有礙該制度的使用。政府當局表示，在經
優化的短期專利制度下，對一項短期專利進行實質審查，將會
列作為執行專利而展開法律程序的先決條件。政府當局認為，
短期專利制度的相關優化措施將有助於在專利擁有人與受威脅
一方的合法權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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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的實質審查工作  
 
16.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雖理解在推行新的專利制度後，有

需要在短至中期把實質審查工作外判，但亦促請政府當局長遠

而言逐步建立知識產權署的自行實質審查能力。政府當局

表示，知識產權署計劃在中長期以分階段的方式，循序漸進地

建立自行在本地進行實質審查的能力。此外，知識產權署已與

國家知識產權局訂立合作安排，並會繼續與一些海外司法管轄

區的知識產權當局進行人手培訓及經驗分享方面的合作及

交流。  
 
威脅提起關於侵權的法律程序  
 
17. 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和代表團體一樣，關注到條例草案

規定未經實質審查的短期專利的擁有人在威脅提起關於侵權的

法律程序時，須應要求提供有關專利的文件。這些委員認為，

有關規定對專利擁有人過分嚴厲，而且超越了防止就弱專利

威脅提起關於侵權的法律程序的原意。  
 
18. 政府當局表示，這項建議旨在協助受屈的人掌握資料，

以決定是否及如何回應有關威脅。考慮到代表團體及法案委員

會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就提供予受屈一方的專利資料、使專

利擁有人知悉抗辯無理威脅申索的相關法定要求，以及延長提

供專利資料的時限，對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有關修正案獲得通過。  
 
專利業界的人力資本發展  
 
19. 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長遠的

人力資本發展計劃，為專利業界培育所需的本地人才，並設立

資歷評審制度，以確保專利從業員的專業性。政府當局表示，

長遠而言，當局會制訂全面的專利從業員規管制度，以助培育

強大的專利專業隊伍，作為 "原授專利 "制度的配套。  
 
規管專利從業員  
 
20.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雖認同有需要規管專利從業員，但

關注到現職專利從業員如何過渡至新規管制度，並促請政府當

局在擬訂規管制度的細節 (尤其是有關現職專利從業員在新制度
下執業的過渡性安排 )時，徵詢專利業界主要專業團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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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察悉代表團體的意見，並關注到

條例草案引入暫行規管措施，規定若使用有關名銜，以及某個

名銜或描述，以致相當可能會令人產生印象，認為該人持有某種

資格、獲法律承認或獲政府認可而在香港進行專利代理服務，

即屬犯罪。這些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或許不夠清晰。 
 
22. 政府當局澄清，擬議暫行措施只是規管在提供專利代理

服務的過程中使用若干名銜，並非規管或限制提供專利代理

服務。很多專利代理服務提供者是合資格的法律執業者，而條例

草案旨在清楚說明香港合資格的法律執業者在香港提供專利

代理服務時可合法使用其合法名銜，例如 "律師 "、 "大律師 "、
"外地律師 "。  
 
23. 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認為，對因使用禁止的名銜或描述

而被定罪的人訂定罰款 50 萬元的擬議刑事制裁，對專利從業員
而言或過分嚴苛。政府當局確認已考慮類似罪行的罰則，以作

參考。  
 
 
最新情況  
 
24. 政府當局將於 2016年 11月 15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落實
專利制度改革的進度、於長期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以及所需

人力支援。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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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21/4/2015 工商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專利條例》的立法修訂
建議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743/14-15(03)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香港專利制度檢討擬

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743/14-15(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69/14-15 號文件 ) 
 

20/5/2016 內務委員會  《 2015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報告  
(立法會 CB(1)932/15-16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517/15-16 號文件 ) 
 

1/6/2016 立法會  《 2015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報告  
(立法會 CB(1)972/15-16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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